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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園地旨在澄清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及答詢，歡迎謮者來函或

E-mail至 ipois2@tipo.gov.tw，本刊將儘力提供解答及回應。 

問題：何謂專利年費？ 

答：專利年費是專利權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專利權有效存在，而應每年按

時繳納的規費。 

 

問題：專利年費的繳納年度是如何計算？ 

答：專利年費自公告之日起算，第 1 年年費，應依據專利法第 51條第
1項之規定繳納。至於第 2年以後年費，依同法第 81條第 1項（第
108條及第 129條準用）所稱「應於屆期前繳納之」的「屆期前」，
係指當年期開始前，例如：取得專利權之公告日為 92年 1月 1日，
其專利權第 2年為自 93年 1月 1日開始，則第 2年年費，應於 92
年 12月 31日以前繳納，餘類推。 

 

問題：專利年費之繳納有無減免？有無條件限制？應如何辦理？ 

答：專利權人為自然人、學校或中小企業者，均可以書面方式向本局申

請減免專利年費，如有必要，本局得通知專利權人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俾供查核。 

 

問題：中、小企業可以減免專利年費之繳納，其認定標準為何？ 

答：所稱中小企業，係指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所定之事業，依中小企

業認定標準第 2條第 1項第 1款或第 2款，製造業、營造業、礦業
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 8,000萬元以下者。或農林漁牧業、水
電燃氣業、商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保險不動產業、工商

服務業、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前一年營業額在 1億元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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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學校可以減免專利年費之繳納，其認定標準

為何？ 

答：依教育部所訂之「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點」及編印之「國外大

專院校參考名冊」為參考依據。必要時，本局仍得依專利年費減免

辦法第 3條第 3項規定，請專利權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問題：專利權人共有人之一為個人、學校或中小企業，有無減免專利年

費之適用？ 

答：沒有。專利權之共有人全部都要符合個人、學校或中小企業之資格，

才有專利年費減免之適用。 

 

問題：專利權人預繳年費時不具年費減免資格，嗣後符合減免資格者，

是否可以申請退還多繳的年費？如果可以，要如何辦理？ 

答：可以。專利權人可以於取得年費減免資格之次年起就尚未到期（6
年內）之專利年費申請減免，並退還其差額。 

 

問題：倘符合年費減免條件，其逾期之加倍補繳年費部分，是否可以申

請減免？ 

答：可以。若符合減免條件，但年費應加倍補繳者，其年費係依減免後

的金額加倍繳納。例如：第 2年年費應繳 2,500元，依據專利年費
減免之規定，可減免 800元，僅須繳納 1,700元。若逾年費應繳期
限繳納者，無減免時應加倍繳納為 5,000元；若符合減免條件，則
可依減免後之年費金額 1,700元加倍繳納，計 3,400元。 

 

問題：專利權人選擇按年度繳納專利年費，假設其繳納當年符合年費減

免資格，惟繳納年費後喪失該資格，請問專利權人當年度是否尚

須補繳年費？或於次年度繳納年費時，依照一般資格繳納年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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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若須補繳年費，請問是否有補繳期限？自何時起算？如不繳

納，其結果如何？ 

答：智慧局以繳納當時之資格認定減免條件。依專利年費減免辦法第 6
條第 2項規定，繳納年費後喪失減免資格者，應補繳其年費差額，
如已預繳者，從次一年度補繳其差額；如為屆期繳納者，其年費依

繳費當時規定之數額繳納之。至於繳費後才喪失減免資格者，從次

一年起補繳其差額。 

如須補繳年費差額者，智慧局會先通知限期補繳，屆期仍不補

繳，會以預繳之年費扣抵之；如扣抵後仍有不足時，會先通知限期

繳納，逾期未繳者，其專利權消滅。 

 

問題：依現行商標法第 51條第 1項規定，「商標之註冊違反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二款至第十七款或第五十九第四項

規定之情形，自註冊公告之日起滿五年者，不得申請或提請評

定」，又依同法第 52 條規定，「評定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
依其註冊公告時之規定」，其適用疑義如下： 
例如，以違反修正前商標法第 37條第 12款規定申請評定者，於
新法施行後尚未評決者，若評決時系爭商標註冊公告已滿五年，

有無適用第 51 條規定予以申請駁回之餘地？亦即，除斥期間之
規定是否屬程序規定應依新法辦理。 
第 51 條自註冊公告之日起滿五年者，不得申請或提請評定之規
定，是否僅適用於新法施行後註冊公告之商標，亦即，依第 52
條「評定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依其註冊公告時之規定」，

故新法施行前已註冊公告之商標是否仍有適用？ 

答：一、商標法上除斥期間係規範申請人之請求期限，為申請人行使權

利之不變期間，屬於法律上之特別規定，該權利存在之一定期

間，法律如無特別規定，依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自不能適用

新法所定較短之期間（72 年判字第 1234 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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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涉及程序或實體違法事由之規定問題。 

二、新法施行前主張修正前商標法第 37條第 12款規定之情事者，
本局將依法定期限盡量於新法施行前審結。惟新法施行後，申

請人之申請評定若無違法情形，則系爭商標之註冊仍應依其註

冊公告之法律審查有無第 37條第 12款規定事由，並無適用新
法較短除斥期間之問題。 

三、修正後第 51 條係規定新法施行後申請評定人行使權利之不變
期限，並不涉商標註冊之實體違法事由，故新法施行後註冊公

告已滿五年者，亦即，新法施行前後已註冊公告之商標，均有

適用。 

 

問題：延伸上一題，修正前商標註冊公告未滿二年之商標，依其註冊當

時商標法第 53條規定，「違反第 5條、第 31條第 2項第 1款、
第 36條、第 37條第 11款或第 42條第 2項後段之規定者，自註
冊公告之日起已滿二年者，不得申請或提請評定」，則新法施行

後，主張相關法條之規定，若商標註冊公告已滿二年而未滿五年

者，是否仍得適用新法第 51條規定申請或提請評定？ 

答：本項問題同上，有關申請評定人行使權利存在之一定期間經過，亦

即，新法施行後，商標註冊人依修正前法律規定，其商標註冊公告

已滿二年者，應不得再以前揭法條規定予以爭執而使其註冊權利確

定。 

 

問題：應公眾刊物（非營利性）的需求，而選刊文章，除刊出著作人姓

名外，應否再刊出出版社或引用雜誌名稱? 

答：(一) 按應公眾刊物（非營利性）的需求而選刊文章，係重製行為，
原則上應取得被選刊文章之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始能刊出。又由

於著作人享有姓名表示權，故此項刊出原則上應依著作人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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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其本名、別名之方式，來表示著作人的本名或別名，如著

作人未具名時，則亦應不具名，但著作人亦可決定不行使其姓

名表示權，故如利用人選刊時，與著作人有此項約定，則可不

表示之。 

(二) 另選刊文章如係依著作權法第 44條至第 65條之各種合理使用
之規定而刊出，例如：時事問題之轉載，固然不須取得著作財

產權人之授權，但此項利用除須刊出著作人姓名外，應以合理

之方式為之，且須明示出處，利用人須特別注意。 

 

問題：在綜藝節目中可否主張第 49條、第 61條時事報導的適用? 綜藝
節目中可否作為時事報導? 

答：(一) 著作權法規定，以廣播、攝影、錄影、新聞紙、網路或其他方
法為時事報導者，在報導之必要範圍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

所接觸之著作。 

(二) 著作權法規定揭載於新聞紙、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治、經濟或
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除非註明不許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

傳輸，否則均可由其他新聞紙、雜誌轉載，或由廣播或電視公

開播送，或在網路上公開傳輸。至於報導的廣播或電視節目的

性質並沒有任何限制，因此在綜藝節目中當然可以做時事報

導，而且在做時事報導時，還可以在時事報導的範圍內利用報

導過程中所接觸的著作。綜藝節目依據此一規定，可以公開播

送有關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 

(三) 又依上述著作權法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併予
敘明。 

 


